
公設民營大溪員樹林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簡章                                  
一、 依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經營管理公設民營大溪員樹林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及管理計畫 

二、 目的：為了協助桃園市政府提供友善托育環境，支持家庭照顧兒童，減輕家長經濟負擔。 

三、 收托名額：日間托育 12 名 

四、 報名登記時間及地點： 

（一）登記時間：110 年 11 月 18 日（四）上午 10 時至 110 年 11 月 24 日（三）中午 12 時止週一

至週五 上午 10時至下午 4時止/ 11 月 20日(六) 招生說明會可登記至下午 3 時(星期日不

開放)，敬請家長留意時間。家長於繳交應附資格證明文件後，即完成登記程序並具備候補

資格。 

（二） 登記地點：公設民營大溪員樹林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 336巷 20號，

員樹林市民活動中心）。 

五、 登記資格及應備文件： 

(一)登記資格：收托滿 2足月至未滿 2歲兒童及其法定代理人一方須設籍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

且符合下列事由，致無法照顧家中未滿二歲之兒童，而有送托需求者： 

1.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雙方或單親一方就業。 

2.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一方就業，另一方或單親有求職需要者。 

3.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一方就業，另一方因身心障礙、受 1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

由之保安處分 1年以上且執行中。 

4. 父母雙方或單親一方為未成年，需就學或就業。 

5. 依第二款、第四款資格進入就托者，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未就業一方應於正式收托日起 1

個月內檢具在職證明或求職證明、就學證明提供家園備查，未於期限內提出證明者，得予退

托。 

6. 父母一方以申請收托兒童之名義辦理育嬰職停薪者，父母應於家園正式收托日起 1個月內，

提供已復職之證明；未提出者，得予退托。依第一款至第四款就托情形，送家園者，不得重

複申請同性質之補助津貼。已收托之兒童達 2 歲時，尚未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兒

園者，得予繼續收托，其期間不得逾 1年。 

（二）優先收托資格及資格證明文件： 

優先收托資格(如未達收托比例，得以一般家庭兒童遞補) 

1. 第一序位：收托對象如下，其名額為總收托人數 20%(2

名)，如未達收托比例，得以一般家庭嬰幼兒遞補，

各身分別申請收托嬰幼兒超過收托名額時，採抽籤方

式辦理： 

(1) 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兒童。 

(2) 為特殊境遇家庭或領有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身分資格之兒童。 

(3) 核定領有弱勢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之兒童。 

(4) 父母之一方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等級為中

度(含)以上者、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保安處分

一年以上執行中，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兒童。 

(5) 未成年父母之子女。 

(6) 經評估為經濟弱勢單親家庭之子女。 

(7) 具有原住民身份之兒童或父母其中一方為原住

民身份。 

1. 特定資格證明文件 

(1)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乙份。 

(2)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或領有弱勢兒童

少年生活補助證明或中低收入兒童少年

健保費補助身分認定證明文件乙份。 

(3) 兒童父母一方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之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服義務役證明影

本、或在監執行證明書。 

(4) 可證明生育子女數之戶籍資料。 

(5) 原住民優先收托需檢附登記為原住民種

族之戶口名簿。 

2. 新式戶口名簿、身分證正本及影本乙份。 

3. 非法定代理人申請時，需檢附委託書。 

2. 第二序位：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有雙胞胎或

有 3位以上未滿 6歲子女家庭，兒童須送托照顧者，

其名額為總收托人數 20%(2 名)，如未達收托比例，

得以ㄧ般家庭嬰幼兒遞補。 

1. 特定資格證明文件：可證明生育子女數之戶

籍資料。 

2. 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3. 非法定代理人申請時，需檢附委託書。 



六、 本家園採現場登記並依申請順序審定收托，如家園收托兒童超過核准收托名額時，則採備取方式辦

理；欲缺額時，適齡依序遞補通知就托。 

七、 報到： 

（一）經錄取之兒童請於一週內，完成報到手續，家園將說明家長收托須知、簡介、發放新生報到

資料。 

（二）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如因故無法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現場報到者，可委託他人憑「報到通知

單」代理報到，並協助家長注意事項與領取入托相關資料，特殊狀況者請於當天下午 5時前打

電話至中心告知，以免損失兒童權益。 

八、 收退費標準： 

（一）收費標準請見下表： 

1. 日間托育：週一至週五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6時 

(1)本家園月費採每月 5日前繳交，每月月費 9,000元（不含奶粉、尿布等個人相關用品費用），

符合托育補助資格者，由家園代為申請補助，再由社會局每月撥入家長帳戶。 

(2)兒童團體保險依兒童團體保險辦法規定辦理，保險費用一次繳納。 

2. 延長托育： 

(1)如需延長托育（最晚至晚上 7時），於次月收取延托費用。 

 (2)如兒童延托時間下午 6時至 6時 30分費 50元；6時 30分至 7時收費 80元。(未滿 30分

鐘以 30分鐘計之) 

3. 勞動節(5月 1日)，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為法定休假日，當日收托費用依延長托育費用計之。  

4. 兒童團體保險費：統一收取，一次繳納。 

（二）退費標準（以當月計算，每月以 30日計）： 

1.  自初次收托 7日(含例假日)內退托者，按收托日數比例收取月費，每日 300元(含例假日)。 

2.  事假：不予退費 

3. 病假： 

(1) 連續請假未滿 10天(含例假日)者及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2) 連續請假 10 天(含)以上(含例假日)者，退還請假日數月費三分之一。(一日以 100 元計

算)。 

(3) 請假退費日數計算包括例假日，不包含國定假日及放假日(如颱風假等)。 

4. 法定傳染病請假者： 

(1)兒童罹患法定傳染疾病等高傳染性疾病(傳染病係依傳染病防治規定訂定，請依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網站公告為準)，留家照顧者(需檢附醫師診斷證明)，依兒童實際請假日數退還

請假日月費三分之一(一日以 100元計算)。 

(2)法定傳染病請假者，請假退費日數計算包括例假日，不包含國定假日及放假日(如颱風假

等)。 

九、 繳費期限：兒童應於家園通知報到日辦理報到並簽約及繳交相關費用；無正當理由逾期未報到或未 

     繳費者，視為放棄入托資格。 

十、 環境準備停托：家園得於每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各排定時間暫停收托 1日，進行全家園行政及教保活 

     動規劃、消毒清潔及環境準備工作，當日不予退費。(各中心應於暫停收托前 30日通知及公告家長  

     並報社會局核備)。 

十一、 正式收托日期：110年 12月 1日（星期三）（依正式收托日期一週內。） 

十二、 注意事項：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如無法至家園登記者，得由被委託人持委託書及被委託人之身      

   分證明及印章代為參與登記，惟仍應檢附應備文件。 

十三、 聯絡電話：03-380-6137(11/18後啟用)/02-2930-6999 #107 

3. 第三序位：本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現職員工子女、若設

置於學校場地之社區公共托家園，其學校教職員工子

女，以上得不受設籍之限制，其名額為總收托人數

20%(2 名)，如未達收托比例，得以一般家庭嬰幼兒

遞補 

1. 特定資格證明文件：可證明設置學校場地之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其學校教職員工或本社

區公共托育家園現職員工之在職證明。 

2. 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3. 非法定代理人申請時，需檢附委託書。 

4. 第四序位：ㄧ般家庭嬰幼兒。 1. 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2. 非法定代理人申請時，需檢附委託書。 


